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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评价结果用于持续改进制度（试行） 

 

为贯彻“成果导向、面向产出、持续改进”等认证理念，有效保证通过校内

质量监控机制和校外评价机制得到的各项评价结果用于培养目标、毕业要求、课

程体系及课程质量等方面的持续改进，特做如下规定。 

一、评价结果用于持续改进的机制 

学院成立持续改进工作小组，工作组成员为：学院教学督导组成员、学院院

长和教学副院长、专业负责人、系主任、全体专业任课教师、教学管理办公室教

师、学生工作办公室教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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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实施内容： 

通过教学督导、学生评教、应届毕业生座谈、往届生毕业座谈与问卷调查、

用人单位问卷调查和走访调查、社会专家评价等方式收集评价信息，及时有效地

反馈到各环节责任人，进而应用于培养目标、毕业要求、课程体系、课程教学、

师资队伍、支持条件和学生指导等的持续改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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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建立毕业生、用人单位、行业企业专家等信息数据库，针对培养目标、

毕业要求等的达成情况开展多种形式的跟踪调查，及时了解在校生、毕业生、用

人单位和行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。 

2. 对评价过程中所收集到的资料和证据进行分析和评价，判定培养目标、

毕业要求、课程体系和教学管理等评价情况，形成相应的调查分析总结报告或座

谈会议纪要等材料； 

3. 建立由授课教师、课程责任教授、教研室、学院、学校构成的收集、跟

踪校内外评价结果的持续改进工作体系； 

4. 对于校内外评价中较为突出的教学质量问题，学院应和教师本人共同制

定教学能力改进方案，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跟踪和评价，对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有课

程责任教授针对问题给出书面解决实施方案，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予以监督和

评价； 

5. 对于校内为评价所反映出的问题，应由专业负责人组织相关教师加以讨

论分析，提出解决方案或修改计划，形成相应的会议纪要和相应改进情况报告，

并呈报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； 



6. 持续改进意见的实施由相应的责任人实施，并由相应部门或组织实行执

行监督或评价。 

 

 

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

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    


